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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学院关于做好 2015 年度中、初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肇庆市人社局《关于做好 2015 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

作的通知》（肇人社发〔2015〕184 号）精神，为做好今年我校教

师、科研、实验等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条件 

（一）资格条件 

1.高校教师（含科研人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按照粤

人职〔1999〕28 号文件精神执行； 

2.从事实验技术工作人员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按照粤

人职〔2000〕28 号文件精神执行； 

3.今年继续执行《关于深化我省职称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粤人发〔2003〕178 号）、《关于我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

作贯彻执行粤人发〔2003〕178 号文的通知》（粤人发〔2004〕108



 

号）等文件的规定。 

（二）外语条件 

职称外语政策按粤人发〔2007〕120 号文件执行。 

（三）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 

1．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需考试通过 4个模块，申报初级专

业技术资格需通过 3个模块。 

2．免考条件： 

（1）计算机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人员； 

（2）在计算机室（中心）直接从事计算机工作 3年以上者； 

（3）大、中专毕业生按政策规定申请初次考核认定专业技术

资格者； 

（4）获得博士学位者或计算机专业专职教学人员； 

（5）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或水平考试获得程序员以上证书

者； 

（6）1960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者； 

（7）符合粤人发〔2004〕223 号文规定的突出贡献人员、高

层次留学回国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离退休人员。 

（四）关于高校讲师资格评审条件中担任班主任工作和社会

实践的有关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人员高、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条件的通知》（粤人职〔1999〕28 号）中《广东省高

等学校讲师、助理研究员资格条件》第六条“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能力）条件”要求，申报评审高校讲师职称人员须具备“累计

有半年以上参加社会实践或生产实习等方面的经历，并担任过班

主任或辅导员工作”的条件。 

针对上述规定，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申报评审讲师资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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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须参加过由学校组织的带队实习或“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2

次以上，并担任过班主任或辅导员工作，才视为达到条件要求。 

二、申报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要结合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新要求，

把职称工作与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统筹考虑。申报人要按照“在职

在岗”、“对岗申报”的要求，申报相应的系列和专业。所申报专

业技术资格名称应尽量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所列的学科、专业

进行填写。 

（二）申报人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位和省的职称政策，

对照相应资格条件和申报评审办法的规定，真实、客观、完整填

报相关表格，并提供有效的佐证材料。各类表格之间相同的栏目

内容应当一致，不得漏填、涂改、造假。在职称申报中发现并查

证属实有伪造身份、学历、资历、业绩，或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

作假行为，以及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未如实申报者，将按规定严肃

处理。 

（三）申报人所在单位应认真审核申报材料。各单位要成立

申报材料审核小组，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1.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要认真核对申报材料是否与客观

事实相符，与申报人的专业技术工作和其所起的作用相符。 

2.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是否符合省

相应专业资格条件的申报条件要求。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申报人所在单位应注明原因退回，并及时告知申报人。 

3.审查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要全面清点申报的基础材料、业

绩成果、论文著作等是否完整提交，各类表格中的必填栏目（专

业技术工作经历、业绩成果、论文和时效等）是否出现空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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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隐瞒或虚报行政职务、未填报负面情况等现象。 

4.各单位有关负责人务必本着对申报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就

申报人的思想政治表现、品德状况以及知识水平、业绩和能力等

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认真加具各项意见。 

三、评审费 

评审收费标准按原省人事厅《关于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的通知》（粤人发

〔2007〕35 号）执行。中级评审费每人 450 元，初级评审费每人

280 元。 

以上费用全部由申报人承担，在报送材料时凭人事处收款通

知到财务处交款，然后统一上交肇庆市人社局。 

四、报送材料时间及要求 

根据肇庆市人社局的要求，全市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须于 8月 31 日前完成评审工作。为确保我校职称评审工作

的顺利开展和按时完成，我校今年受理高校教师、科研、实验等

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的时间为 6 月 23 日至 6 月

25 日。 

符合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人员，请抓紧时间登陆人

事处网页“下载专区”→“职称评审材料”栏下载相关表格材料，

按要求认真如实填写好有关内容，按规定进行打印，尽快把《高

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交到所在单位加具意见。各单位对

申报人材料进行细致审核后，对符合申报条件人员在其《申报表》

中客观、公正地加具评语，于 6月 25 日（星期四）前把《申报表》

交至人事处师资科（行政楼 315 室）。除《申报表》外的其它评审

材料可由申报者本人送交，亦须于 6月 25 日（星期四）前交人事

处。逾期报送材料不予受理（申报表格的电子版请发至以下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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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c2716272@163.com）。 

由于肇庆市的职称评审工作开展时间较早，申报人的部分材

料（如论文发表的刊物原件、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书、外

语统考成绩证书、获奖证书、科研项目材料等）如为近期取得的

（截止日期为今年 8月 31 日前），但基于客观原因无法在 6月 13

日前上交人事处的，可以安排延后补交。补交时间最晚不得超出

9月 15 日，逾期不交或无法补交，视为评审不通过。符合补交条

件的材料内容，申报者可先在申报表格的相关栏目中填上，但须

附上有关单位出具的有效证明。 

本通知所涉及的有关文件均可在人事处网站“政策法规”栏

查阅。 

 

 

附件：1. 申报人提交申报材料注意事项 

    2. 申报职称评审材料一览表（一览表中涉及的各种表

格材料请在人事处网页“下载专区”→“职称评审

材料”栏下载填写） 

 

          

 

                                    院长办公室 

                               2015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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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人提交申报材料注意事项 

1．申报人应严格按照资格条件规定，对照申报评审材料要求，

尤其是“说明”部分的要求，认真填写评审表格并提供申报材料，

表格原有的页码顺序及栏目格式不得改变。 

2．提交的学历（学位）证书、非学历教育证书、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等材料复印件，以及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与职称外语考试

成绩证书原件，应贴在《证书证明材料》相应粘贴页上。 

3．填写送评学科组名称应严格按照《肇庆学院高校教师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下设学科组名称》规范填写；所申报专

业技术资格名称应尽量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所列的学科、专业

进行填写。 

4．填写的教学工作量须是学校教务部门下达的教育教学任

务。 

5．申报人在填写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著）、教材、科研

等业绩成果时，要按表上注明的要求填写，所有表格中有关论文

（著）、教材、科研等内容相同的栏目，填写内容与顺序要一致。

论文、著作只填符合资格条件规定的有效学术成果（“著作”须是

公开出版的专著或教材；“论文”须是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

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独立完成、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6．“科研情况”要严格按照表中要求填写，只填写已在本单

位登记，有立项证明的项目。所有科研项目要提交立项书或结题

报告等有效证明，成果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各类奖励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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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于“业绩、成果材料”中。 

7．申报人应自备不易破损的硬纸皮档案袋，把所有申报材料

有序地放置于档案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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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报职称评审材料一览表 
 

序

号 
项        目 材料要求 

1 送评材料目录表 1 份，A4 复印纸单面打印 

2 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  

1 份，A4 复印纸双面打印，表中所有

页码和格式必须与原表一致，内容不

能复印或剪贴。 

3 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表 1 份，A4 复印纸单面打印（共 2 页）

4 
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基

本情况信息录入表 
1 份，A4 复印纸单面打印 

5 
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

资格评前公示情况表 
1 份，A4 复印纸单面打印。 

6 

证明、证书材料表（请在表中相应

位置贴上证明、证书复印件，并签

名） 

1 份，A4 复印纸双面打印 

7 

业绩、成果材料封面（此表作为各

种业绩成果、获奖材料及科研情况

材料复印件的封面） 

1 份，A4 复印纸单面打印，业绩成果

材料较多时，需编制目录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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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评的论文、论著、译著、教材等

1 式 1 份，原件（若刊物原件尚未印

制好，须先提供用稿通知原件与规范

打印好的文章全文作为依据，刊物原

件须在今年 9 月 15 日前补交至人事

处） 

9 

学历（学位）、进修证明、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

绩单、外语统考成绩通知单和高校

教师资格证书（申报教师系列专业

技术资格人员提供） 

各 1 份，复印件，贴在“证明、证书

材料表”相应位置（其中计算机应用

能力考试成绩单、外语统考成绩通知

单须提供原件，免试的须提交免试证

明）。 

10 作品、成果、奖励、论文获奖证书
各 1 份，用 A4 纸复印，统一装订在

“业绩、成果材料”封面下。 

11 
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证明材料（复

印件） 

立项材料为项目合同书或审批文件，

结题材料为审批单位的鉴定证书或

验收证书，1式 1份，统一装订在“业

绩、成果材料”封面下。 

12 一寸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2 张，1张贴在《申报表》的第 1页，

另 1 张贴于《资格证相片页》。 

13 专业技术工作报告 

1 份，申报人以“专业技术工作报告”

为题目，对自己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

术工作情况（包括思想政治表现、业

务工作、科研情况等内容）进行总结，

篇幅一般不少于 1500 字，须用 A4 纸

单独打印，格式无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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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以上所涉及表格材料均可在人事处网页 “下载专区”→“职

称评审材料”栏下载使用。 

2．以上表格材料必须严格按照附件 1“申报人提交申报材料

须注意事项”的要求填写和提供。 

 

 

 

 

 

 

 

 

 

 

 

 

 

 

 

 

 

主动公开 

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年 6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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